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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工作的有关规定（暂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科室、单位：

为了落实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

案件审查工作程序，我局制定《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

强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工作的有关规定（暂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履行。

附件：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处罚案件审

查工作的有关规定（暂行）

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9 月 4 日

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9 月 6 日印发

沪松环〔2123〕22号

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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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工作的有关规定（暂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审查流程，全面提升

案卷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办法》、《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依法不予行

政处罚清单》、《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》、《上海市

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文件的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工作规定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松江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（以下简称“执法大队”）依

法依规调查终结的案件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案件审查从调查终结起到制发决定书，共分为执法大队内

部审理、法制审核、告知、听证/陈述申辩、决定等五个阶段。

（一）执法大队内部审理

1.调查终结案件经执法大队案件审理科、分管副大队长审

查通过后进行执法大队案件集体讨论，集体讨论原则上每周进

行 1次，案件案情复杂疑难，需要局相关职能科室、直属单位

进行专业解释的，执法大队可以邀请相关部门参加案件讨论会；

2.执法大队案件集体讨论，由大队中层以上干部参加，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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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“违法事实、法律适用、证据收集、处罚裁量”等进行讨论，

讨论后分类形成处理建议：

（1）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提出撤销立案申请；

（2）符合立案条件，违法行为成立，但符合免于处罚情形

的，提出不予处罚建议并提交局执法稽查科（法制科）（以下

简称“局法制科”）审核；

（3）违法行为成立，证据充分，建议处罚的，提交局法制

科审核。

（二）法制审核

1.审核内容

局法制科收到案件材料后，一般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

合法性审查。审核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是否

超越执法机关法定权限；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行

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；适

用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；行政

执法文书是否完备、规范；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、需要移送

司法机关等，并制作《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

法制审核意见表》（附件１）。

2.审核方式

案件审核以书面审核为主，也可以采取专题会商、专家咨

询等方式详细了解案件办理等情况。

（三）告知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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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法律适用准确、调查程序

合法的，局法制科将案件处理意见逐级报请局行政负责人审批

决定或提请集体讨论决定。

1.集体讨论

（1）集体讨论案件

以下案件在制发行政处罚听证/事先告知书前进行集体讨

论决定：

（一）不予处罚的案件；

（二）拟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数额五十万

元以上的；

（三）情况疑难复杂或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
（四）拟吊销许可证件、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的；

（五）拟责令停产整治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

从业、禁止从业的；

（六）拟移送行政拘留的案件；

（七）涉嫌污染环境罪的案件；

（八）区局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。

（2）集体讨论组成人员及审查方式

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一般在局长办公会上进行，由局行

政负责人主持，局行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。如有需要，可召开

专门的案件审查会议。集体讨论情况应当予以记录。

2.局行政负责人审批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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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违法主体认定准确、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法律

适用准确，无需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，局法制科报局分管

领导审核，报请局负责人审批。

该类案件一般在局长办公会上通报。

3.制发行政处罚听证/事先告知书

对以下案件制发告知书：

（一）集体讨论决定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二）无需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，局行政负责人审批

同意的。

符合轻微免罚规定情形的，制作不予处罚告知书。

制发告知书前，应完成《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

罚案件听证/事先告知书审批表》（附件２）。

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听证/陈述申辩阶段

局法制科负责听证和陈述申辩工作。执法大队应充分配合。

对于听证/陈述申辩中当事人提出的新事实和证据，局法制

科应将听证笔录、陈述申辩材料及企业提供的新证据等有关材

料转交执法大队，执法大队形成拟处理意见后提交局法制科。

局法制科对听证/陈述申辩情况再次进行法制审核，有关审

核情况继续填写在附件１中。

（五）决定阶段

1.集体讨论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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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讨论案件共分为两类：

第一类：以下案件无论是否提起听证/陈述申辩，在制发行

政处罚决定书前均应进行集体讨论决定：

（一）不予处罚的案件；

（二）拟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数额，具体

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５万元以上（含本数），个人５千元以上

（含本数）；

（三）情况疑难复杂或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
（四）拟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一定时期内不得

申请行政许可的；

（五）拟责令停产整治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

从业、禁止从业的；

（六）拟移送行政拘留的案件；

（七）涉嫌污染环境罪的案件；

（八）区局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。

（注：与告知阶段需要集体讨论的情况大致相同，但鉴于

符合听证要求的均需在决定书前进行集体讨论，故第（二）项

数额降低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5万元以上（含本数），个人 5

千元以上（含本数），第（四）项增加了“拟降低资质等级”。）

第二类：虽不符合第一类要求，但提出听证/陈述申辩的案

件。

集体讨论组成人员及审查方式与告知阶段的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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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局行政负责人审批决定

对于除以上两类案件以外的案件，对于违法主体认定准确、

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法律适用准确，局法制科报局分管

领导审核后，报请局负责人审批。

3.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

对以下案件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：

（一）集体讨论决定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二）无需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，局行政负责人审批

同意的。

符合轻微免罚规定情形的，制作不予处罚决定书。

制发决定书前，应完成《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案

件处理审批表》（附件３）。

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附则

本规定自发文起实施，施行过程中，上级有新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核

意见表

2.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听证/事

先告知书审批表

3.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案件处理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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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核意见表

当事人

案由

承办科队 立案号

承办科队

办理意见

一、案件摘要：

二、建议处理意见：

法制部门

审核内容

是否超越法定权限 是□否□

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 是□否□

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有执法资格 是□否□

程序是否合法 是□否□

主要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是□否□

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违法行为 是□否□

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 是□否□

处罚种类、履行方式及期限是否恰当 是□否□

执法裁量是否适当 是□否□

是否涉嫌犯罪，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是□否□

法制部门

审核意见

□同意

□退回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听证/陈述申

辩法制审核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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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上海市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听证/事先告知书制发审批表
2023 告-00X

序

号
当事人 违法地址

案件

来源
案由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

经济罚

（万元）
立案日期

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分管领导审核意见：

主要领导审批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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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上 海 市 松 江 区 生 态 环 境 局
行 政 案 件 处 理 审 批 表

案 由
案件

来源

当

事

人

名称或姓名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联系

电话

地址（住址）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职务

案情简介及其

处理建议 承办人：

年 月 日

承办部门负责人

审核意见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案件审理意见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实施单位负责人

审批意见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
